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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

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车”、“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戚所”）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或“本次

分拆”）。2023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

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

案〉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3 年 10月 28日披露相关

公告。2025年 11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

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以下简

称“《分拆预案（修订稿）》”）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5年 11月

28日披露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对本次分拆涉及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分拆首次作出决

议前六个月至《分拆预案（修订稿）》披露前一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

询，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

查询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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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分

拆首次作出决议前六个月至《分拆预案（修订稿）》披露前一日止，即 2023年 4

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一）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二）中车戚所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

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四）本次分拆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分拆内幕信息的机构和自然人；

（六）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分拆相关人员及相关机构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及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本次分拆上市核查范围内人员和

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中国中车 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内，本次分拆上市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

股数（股）

累计卖出股

数（股）

自查期末持

股数（股）

1 张洪霞
中国中车其他工作人员张世东

之直系亲属
0 1,000 0



3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

股数（股）

累计卖出股

数（股）

自查期末持

股数（股）

2 王士睿
中车戚所董事长王成龙之直系

亲属
1,100 1,100 0

3 杨燕
中车戚所董事、总经理李培顺之

直系亲属
21,600 21,600 0

4 付振 中车戚所其他工作人员 0 200 300

5 彭学军
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中介机构工

作人员郭思成之直系亲属
600 600 0

6 刘文信
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中介机构工

作人员刘安一凡之直系亲属
31,200 31,200 0

针对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的行为，相关自然人均已分别出

具了声明及承诺，具体如下：

1、上市公司、拟分拆主体及中介机构相关人员本人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

的情形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付振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本人未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分拆有关事项以外的内

幕信息，亦不存在向任何人泄露本次分拆有关内幕信息情形。

2、本人买卖中国中车股票系基于中国中车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行业发展趋势、中国中车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

易行为，与本次分拆上市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中国中车宣布终止本次分拆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中国中车股票交易。

4、若本人买卖中国中车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中国中车。

5、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如

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相关人员之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的情形

（1）相关人员已出具声明与承诺

针对上述相关人员直系亲属股票买卖行为，张世东（张洪霞之直系亲属）、



4

王成龙（王士睿之直系亲属）、李培顺（杨燕之直系亲属）、郭思成（彭学军之直

系亲属）、刘安一凡（刘文信之直系亲属）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本人未曾向任何人了解、打探本人已知悉本次分拆有关事项以外的内

幕信息，亦不存在向任何人（包括本人直系亲属在内）泄露本次分拆有关内幕信

息情形。

2、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国中车股票系基于中国中车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

场交易情况、行业发展趋势、中国中车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直系亲属股票交易经

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为，与本次分拆上市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中国中车宣布终止本次分拆期间，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中国中车股票交易。

4、若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中国中车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

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承诺将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中国中车。

5、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如

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相关人员之直系亲属已出具声明与承诺

针对前述交易行为，相关人员之直系亲属张洪霞、王士睿、杨燕、彭学军、

刘文信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除中国中车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并不知悉其他关于本次分拆的相关

信息。本人买卖中国中车股票系基于中国中车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

行业发展趋势、中国中车股票投资价值及本人股票交易经验而进行的独立交易行

为，与本次分拆上市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中国中车宣布终止本次分拆期间，本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中国中车股票交易。

3、若本人买卖中国中车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内幕交易，本人承诺将

相关交易取得的收益无偿转让予中国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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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如

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上述相关自然人外，本次分拆上市核查范围内其他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在

自查期间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的情形。

（二）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中车集团

自查期间内，中车集团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期间 累计买入股数（股） 累计卖出股数（股）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2023年 10月 30日至

2024年 1月 23日 29,188,800 - 14,587,578,250

注：截至自查期末，中车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14,765,441,250 股（包括 A 股股份

14,587,578,250股，H股股份 177,863,000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1.45%，中车集

团持有的公司 177,863,000 股 H股均登记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名下。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中车集团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本公司基于对中国中车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于上表列示期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中国中车

股票进行增持。本次增持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利用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除上述买卖情况

外，本公司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中国中车股票的行为。

2、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详见中国中车于 2023年 10月 30日、2024年 5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中车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编号：临 2023-041）、《中国中车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结

果公告》（编号：临 2024-023）以及中国中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

增持进展公告。

3、本公司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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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期间内，中金公司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1）自营业务账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2023年 4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27日

1,544,900 买入成交

8,3001,679,500 卖出成交

413,800 红息（利）

（2）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2023年 4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27日

377,335,993 买入成交

3,768,602

399,965,554 卖出成交

2,992,400 出借人证券出借

447,800 股份存入

191,400 股份冻结

191,400 股份解冻

447,800 股份取出

40,608,576 红息（利）

520,3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出

442,8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入

28,432,500 申购赎回股份减少

12,217,400 申购赎回股份增加

3,097,400 证金公司归还出借人

证券

125,400 证券转出

（3）融资融券专户账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2023年 4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27日

35,800 红息（利）

6,400
144,300 买券还券划入

1,898 卖券还款资金划入

333,700 融券卖出股份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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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442,8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出

520,300 融券券源划拨划入

118,300 现券还券划入

23,000 证券公司归还转融券

证券

23,000 转融券借入

（4）资管业务管理的账户

交易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2023年 4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27日
64,912,346 买入

2,245,800
63,636,946 卖出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中金公司已在自查报告中说明及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

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

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

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

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公司自营业务账户、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融资融券专户账户、资管

业务管理账户买卖中国中车 A股股票是依据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

属于其日常市场化行为，与本次分拆上市事宜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中国中车 A

股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除上述买卖情况外，本公司在自查期间内无其他买卖中国中车 A股股票的

行为。”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自查期间内，中信证券买卖上市公司 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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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账户性质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自查期末持股数

（股）

1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438,268,061 449,782,478 6,295,008

2 信用融券专户 - - 231,600

3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65,768,206 51,525,422 533,80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中信证券已在自查报告中说明及承诺如下：

“中信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

度并切实执行，中信证券投资银行、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之间，在部门/机构

设置、人员、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办公场所相互隔离，能够

实现内幕信息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在中信证券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间的有效

隔离，控制上述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中信证券与

客户之间、客户与客户之间以及员工与中信证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股

票买卖行为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中信证券不存在公开或泄露相关信息的情形，也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 A

股股票的情形。

四、公司自查结论

针对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公司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

围，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

声明与承诺，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行为。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认为：基于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并在前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作

出的相关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未发现上述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属于内幕交易的直接证据，前述买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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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分拆上市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基于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并在前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作

出的相关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未发现上述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属于内幕交易的直接证据，前述买卖行为

对本次分拆上市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基于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在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主体出具

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未发现上述内幕

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中国中车股票的行为属于内幕交易的直接证据，前述

买卖行为对本次分拆上市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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